
— 1 — 

广元〔2019〕71号 

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 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 

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《云南锡业集团广元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

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总经理办公会、党委会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云南锡业集团广元实业有限公司 

2019 年 9 月 30 日 



制度履历表 

制度名称 时间 
首次 

编制 

修订 

编制 
编制人 编制部门 废止 编号 

《云南锡业

集团广元实

业有限公司

安全生产费

用提取使用

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 

2019年 

9月 30日 
√  王云龙 安全环保部  

〔2019〕

AHB-002-AA 

说明：为建立云南锡业集团（控股）广元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，

加强安全生产费用管理，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，维护公司、职工以及社会公共利益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0〕23号）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

法》（财企〔2012〕16号）《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通知》（财

会〔2009〕8 号）和《云南锡业集团（控股）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云锡控股〔2014〕313 号）和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等要求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 

云南锡业集团广元实业有限公司 

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建立云南锡业集团（控股）广元实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：公司）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，加强安全生产费用管理，

保障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，维护公司、职工以及社会公共利益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国务院关

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0〕23 号）

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企〔2012〕16

号）《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的通知》（财会

〔2009〕8 号）和《云南锡业集团（控股）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

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云锡控股〔2014〕3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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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和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等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凡公司所属单位均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费用（以下简称：安全费用）

是指公司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在成本中列支，专用于完善和改进公

司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。 

安全费用按照“单位提取、公司监管、确保需要、规范使用”

的原则进行管理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指： 

安全是无危则安，无险则全；即，危险有害因素不足以危及

生存危害健康。 

安全生产条件是指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保证人、物、环境无危

险。 

第二章    安全费用的提取标准 

第五条  各单位以本月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，超额累退

按 1%计提，公司及各单位上年末安全费用结余分别达到该单位

上年度营业收入的 1.5%时，经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运

营管理部会同财务部门同意，本年度可以缓提或少提安全费用。

各单位计提比例详见附件 1。 

第六条  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，根据安全生产实际需要，经

公司办公会同意，可适当提高安全费用提取标准。 

第七条  安全费用由各单位按月提取，计入成本费用单独列

支，专项用于安全生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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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 安全费用的使用 

第八条  安全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： 

（一）完善、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（不含“三

同时”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），包括车间、库房、罐区等作

业场所的监控、监测、通风、防晒、调温、防火、灭火、防爆、

泄压、防毒、消毒、中和、防潮、防雷、防触电、防静电、防腐、

防渗漏、防护围堤、安全联锁、报警、安全通讯、防噪声和粉尘、

防灼伤、临时用电系统、洞口、临边、机械设备、高处作业防护、

交叉作业防护、或者隔离操作等设施设备支出； 

（二）配备、维护、保养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支出和应急演

练支出；  

（三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、监控和整改支出； 

（四）安全生产检查、评价（不包括改建、新建、扩建项目

安全评价）、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； 

（五）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（含职业

卫生）； 

（六）安全生产宣传、教育、培训支出（含职业卫生）； 

（七）安全生产适用的新工艺、新标准、新技术、新装备的

推广应用支出（含职业卫生）； 

（八）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； 

（九）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。 

第九条  在本办法规定的使用范围内，安全费用优先用于现

— 4 — 
 
 



场抢险、消除危害、整改隐患、满足安全生产所需的支出。 

第十条  提取的安全费用设专户结算，按规定范围安排使用，

不得挤占、挪用。年度结余资金结转下年度使用，当年计提安全

费用不足时，超出部分按正常成本费用渠道列支。 

第十一条  安全费用计划： 

（一）各单位在编制年度生产预算的同时，应编制安全费用

提取和使用计划报公司审批； 

（二）涉及重大危险源、重大事故隐患或单项安全投入费用

的单位应当提出书面申请报公司，经公司办公会批准实施。 

（三）凡属现场抢险、突击性隐患治理项目的支出，经电话

请示安全生产的分管领导后，先由公司或单位据实列支，经安全、

财务业务人员认定后，按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安全费用的核销： 

各单位核销安全费用，应提供国家统一规定的发票及费用清

单等，根据费用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不同，按会计制度和审批

权限分别进行账务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各单位安全费用的提取和使用应经各单位安全、

财务部门审核后列支。同时应建立相应的辅助台账和报表。 

第四章    安全费用的财务核算及监督 

第十四条  安全费用的财务核算及监督，按照《云南锡业集

团（控股）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云锡控股〔2014〕313 号）第四章“安全费用的财务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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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监督”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章  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如与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文件规定

相抵触的，按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解释权属广元公司。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

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 广元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表 

      2. 广元公司安全生产费用计提和支出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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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广元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表 

 

序号 单位 提取比例 备注 

1 云建安公司 2%  

2 园林绿化公司 1.5%  

3 供水公司 1.0%  

4 老虎山酒业公司 1.0%  

5 广元物管公司 1.0%  

6 昆明物管公司 1.0%  

7 云锡宾馆 1.0%  

8 云锡大酒店 1.0%  

9 机关幼儿园 1.0%  

10 彩印厂 1.0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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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一、广元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收支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名称 年初余额 
本年提取数 本年支出 

期末结余 
本月提取 累计提取 本月支出 累计支出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二、广元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内容 计提标准 本月提取 累计提取 备注 

（本办法第二章

计提内容填列） 
    

     

     

合计     

三、广元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目 摘要 本月支出 累计支出 备注 

（本办法第三章

计提内容填列） 
    

     

     

合计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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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会计处理分录为： 

1. 企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： 

借：制造费用 

贷：专项储备（本办法第二章计提标准，辅助账核算） 

2. 动用安全储备支付费用性支出： 

借：专项储备（本办法第三章开支内容辅助账核算） 

贷：银行存款等 

3. 动用安全储备购置安全设备等固定资产（2009 年开始进

项税可以抵扣）： 

借：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 

借：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等 

贷：银行存款等 

4. 该安全防护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： 

借：固定资产 

贷：在建工程 

5. 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，并确认相同金

额的累计折旧： 

借：专项储备 

贷：累计折旧 

6. 确认年末与该安全防护设备相关的递延所得税： 

借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

贷：所得税费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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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锡广元公司公共关系部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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